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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发展的成功之路 

宋月红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

关,行使自治权。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

利,普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进步,民族关系呈现出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良好局面。民族区域自治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 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

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一一一一、、、、民族区域自治符合我国国情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实际民族区域自治符合我国国情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实际民族区域自治符合我国国情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实际民族区域自治符合我国国情和少数民族地方的实际,,,,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是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

本国策本国策本国策本国策     

  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凝聚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

族格局、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和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共同缔造了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近代以来,我国各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团结御侮,

同呼吸共命运,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

民族的解放和平等。然而,在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民族又长期存在着传统、语言、文化、风俗

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国家学说同我国国情和少数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尊重和发挥各民族的历史主体

地位,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历史发展和基本国情为我们提供了在民族

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和政治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历史,合乎现实,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自创立起,就得到了

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拥护。为成立新中国,国内各少数民族、内蒙古自治区和

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分别作为团体代表单位、区域代表单位和特别邀请人士,参加了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共商新中国建国大计,并共同表决

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建国纲领,在民族地

方治理与施政问题上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

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由此,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基本国策的

政治与法律地位正式奠立起来,并在之后一直被载入宪法而没有动摇过。2001 年 2 月,第九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

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它以少数民族为自治主体,并以其聚

居区为自治范围。这样,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经济发展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一个少数

民族可以在其聚居区建立一个到数个相应层级的单一型民族自治地方,也可以在两个或两个

以上少数民族共同聚居区建立联合型民族自治地方,还可以在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内,

以其聚居区情况单独或联合建立行政地位较低的民族自治地方。这表明,无论是聚居的还是

杂居的民族,无论是大聚居的还是小聚居的民族,也无论是人口多的还是人口少的民族,都能

够享受到相应的自治权利。这种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能够切实而充分地保

障各少数民族平等实现民族自治,同时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民族之间互助合作与民族内部的团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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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民主集中

制是我国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表现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实行

单一制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重要补充的国家结构形式。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以此为基础建

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在各民族自治地方行使主权,民族

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既要行使自治权,同时又是地方国家政权机关。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把

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各民族的具体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保障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民族区域自治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有机结合。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

展状况是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重要现实依据。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治民族为主、各民族共同管理本地方事

务的政治局面,并且使其拥有比其他行政区域更大的自主权,自主管理本地方经济,因民族制

宜、因地区制宜地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和发展具有民族特点、适合本

地实际的传统经济方式,而且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自主变革和现代化发展,从而

推动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从民族间政治上的平等达到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平

等。  

        二二二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之上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之上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之上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望望望     

  民族区域自治初步实践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普遍推行开来。新中国

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保

证我国各族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  

  根据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多少、区域面积大小,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

治县,民族乡为重要补充形式。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于 1947

年 5 月成立。为进一步实现内蒙古统一的区域自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提出要

“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遵循“既尊重历史,又兼顾

现实”的原则,在察哈尔、绥远和热河三省撤销的基础上,实现了东西部统一的自治区。新疆

在和平解放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经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县、地级自治地方建立的

基础上,于 1955 年 10 月正式成立了维吾尔自治区。 

  通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广泛而充分的协商,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先后

于 1958 年 3 月和 10月成立。西藏自治区是在西藏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基础上,

于 1965 年 9 月召开第一届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而成立。目前,我国民族自治

地方共计 155 个,其中包括 5 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 个自治县(旗)。在 55个少数民族

中,44 个民族实行了区域自治,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71%,民族

自治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 64%。随着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普遍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广泛实

现,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少数民族从原始公社末期、奴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

会或封建社会跨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结成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以国家统一为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统一维护和保障了民族

区域自治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巩固和增强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基础,而且不断扩大了国

家统一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有力地抵御了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各种破坏和渗透。在我

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进程中,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藏独”分裂势力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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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和“中间道路”。“疆独”分裂势力宣扬“泛伊斯兰主

义”、“泛突厥主义”,煽动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以至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了乌鲁木

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他们的共同本质就是把西藏和新疆从祖国分裂出

去。这一图谋违背了包括 55 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永远不可能得逞。  

     三三三三、、、、民族区域自治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重心民族区域自治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重心民族区域自治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重心民族区域自治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重心,,,,不断促进和保障我国各民族共不断促进和保障我国各民族共不断促进和保障我国各民族共不断促进和保障我国各民族共

同繁荣进步同繁荣进步同繁荣进步同繁荣进步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是人口较少,二是经济文化因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而相

对落后。民族区域自治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其经济职能就是要从民族自治地

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促进本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7 页)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

国共产党就把逐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

列,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为民族工作的总任务。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

发展道路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基本国

策,指出各民族繁荣是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强调我国的现代化是要全面发展

的,是要各民族地方、区域自治地方都现代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指出要加速现代化建

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并提出判断我国民族政策的关键是看怎样对民族地方人民有利,怎

样才能使民族地方很快发展起来,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加强各

民族团结、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不仅关系民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全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大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不断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确立为民族工作的

主题,强调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民族工作指

导思想中,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互助,并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

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内涵与特

征,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民族区域自治依法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和经济管理、财政税收、对外贸

易、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自治权,并享有财政、金融、物资、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

策。民族区域自治也依法要求国家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

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摆到突出位置,努力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

内部的发展差距,着力帮助人口较少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以及特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民族

自治地方在国家扶持、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结合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民族自治地方特点的发展道路,不断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具有强大生命力、制度优越性和光明前景,作为我国

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历史昭示,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依法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我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必将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平等、团结、互

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必将更加坚不可摧、牢不可破。  


